
采购需求 
 一、项目情况 

1、采购名称、数量、简要技术要求 

需求岗位：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清河街道派遣 82 名工作人员，服务的

部门包括民生保障办、平安建设办、综合办公室、市场监督管理所、城市管理

办等各科室。最终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劳务派遣服务人员由招标人承担的费

用为：工资、保险、公积金、及劳务派遣服务费等。劳务派遣成本费（包含工

资、养老保险（个人）、失业保险（个人）、医疗保险（个人）、医疗保险统筹、

住房缴费（个人）、养老保险（单位）、工伤保险（单位）、失业保险（单位）、

医疗保险（单位）、住房缴费（单位）、残保金、意外险等）804.681735 万元，

不可更改。劳务派遣服务费（管理费）上限：150 元/人/月。 

2、服务期限：一年（合同期满后，采购人可视服务情况与中标人续签合同，

续签次数最多不超过两次，续签合同金额必须在预算批复金额内，且续签合同

金额较此合同金额增加部分不能超过此合同金额的百分之十。如续签合同金额

较此合同金额增加部分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重新组织招标活动。） 

3、付款方式：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项目费用于每月以对公转账方

式一次性向中标单位结清本月员工工资、残保金、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及管

理费。 

 

二、质量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与北京

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负责发放员工的工资、绩效工资和奖金、福利等，人员费用需经采购人

审核发放。 

3、按时支付员工工资。 

4、采购人遇有特殊情况（如资金未到位），需暂时垫付员工工资时，应同

意按时支付员工工资。 

5、负责员工的劳资纠纷及意外伤害的处理，如因处理不当或对采购人带来

不良影响的，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6、保证中标后一周内所需工作人员全部到位，服务期间如出现人员空缺，

在 3 个工作日内对岗位空缺的人员进行补齐。如中标后一周内所需工作人员未

全部到位的，采购人可有权终止合同，同意给予合同总额的 5%作为另外招标和

停工所造成的损失补偿。 

7、不转包、分包；如发现转包或分包，除终止劳务合同外，同意给予合同

总额的 5%作为另外招标和停工所造成的损失补偿。 

8、承诺承担服务期间服务员工（非）工伤、疾病死亡所产生的经济赔偿责

任。 

9、承诺延续上一公司未到期员工的合同续聘工作和服务管理工作。  

三、承包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一

经中标，劳务派遣服务费单价作为中标单位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

期限内实际发生金额需根据人员实际数量及社保变动调整确定。 

四、工作要求 

1、中标单位须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人事、劳资、社会保险、计生等人事劳

资管理工作，并提供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结算发放工资、发放

经济补偿金、缴纳社会保险、处理保险理赔、管理人事档案等方面的管理服务；

教育劳务派遣人员服从采购单位的规章制度要求和工作安排；按照采购单位的

要求，及时更换不能胜任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

调解管理纠纷；落实采购单位根据规章制度和工作需要提出的其他管理要求。 

2、中标单位须为符合缴纳条件的劳务派遣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存，

并为退休返聘等不能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购买补充工伤保险，并负责办理社会

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理赔手续和发放保险补助金。 

3、服务责任：因劳务派遣人员工作失职或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造成采

购单位经济损失的，中标单位应根据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结果或法院判决，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所引发的一切纠纷，由中标单位负完

全责任；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导致纠纷扩大或未能减小采购单位相关损失的，

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劳务派遣人员在非工作时间内发生的人身意外或其

他纠纷，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如中标单位挪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和其他福利、



社会保险费用，除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采购单位有权中止服务合

同。 

4、中标单位须落实文明管理服务的措施，提供文明优质的服务。 

5、中标单位必须承诺按照与采购单位约定的岗位工资标准按时、足额支付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否则，采购单位有权从中

标单位的管理服务费中扣除相应的金额，扣除不足，采购单位将通过法律途径

进行追索。 

6、中标单位应制定管理制度，履行服务责任，派遣、调换劳务派遣人员须

得到采购单位的同意。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引发管理或劳资纠纷的，由中标单

位承担由此 引发的全部责任。 

7、中标单位负责承担与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所涉及的经济补偿金。 

五、服务人员基本要求  

1. 投标人必须承诺服务于采购人的服务人员所持户口簿和身份证真实有效，

品行端正，无不良行为记录和违法犯罪记录，对通过面试人员进行体检。 

2. 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适应岗位需求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健康状

况良好。 能够遵守规章制度，坚守岗位，吃苦耐劳、热情服务。 

3. 服务人员年龄在 20 周岁以上，具备大专及以上相应学历，专业不限，性

别不限，品貌端正、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具有较强的沟通和交流能力，熟

悉相关岗位的工作要求。 

4. 项目经理和项目助理需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及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5. 中共党员、具备一定外语基础可优先考虑。 

6．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7．使用文明规范用语，不与群众发生冲突。 

8．遵守各项相关管理制度，不得擅自脱岗、迟到早退。 

六、其他 

1. 投标人中标后，在下一年度不参与该项目投标或投标未中标，应保证相

对应岗位人员继续服务至产生新的中标公司，保证工作的连续性（费用由采购

人和中标公司协商，由采购人按实际服务天数支付）；投标人需对本项做出承诺。 



2. 中标人必须在合同签订之日后，安排经过培训、可直接上岗的服务人员

在招标人要求的服务地点提供驻场服务，确保服务人员的相对稳定，并接受采

购人的管理。 

3. 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有权要求中标人辞退或调换不适合岗位工

作的服务人员。 

4. 采购人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办公场所，不负责服务人员的食宿，需中标

人自行解决。 

5. 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留存项目审计所需的相关材料，并按季度上报。 

6. 中标人协助采购人对街道办事处相关科室岗位服务规范进行日常管理并

形成工作日志。 

7. 合同签订后，由于中标人或服务人员个人原因造成采购人经济等损失，

不构成犯罪的，采购人有权追偿相应损失，构成犯罪的，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8. 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以月度为单位提交项目运行情况表，包括劳务费

用支付明细、人员考勤情况等材料。 

9. 中标人应完成采购人其他辅助服务。 

10. 保密要求，中标人应当与采购人签订数据保密协议。 
 


